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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环罚决字 (2025) 5 号

一、 生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

当事人名称 ： 谢 习松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： 430322********101

0 地址： 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引凤路12号

据

2024年 8 月 29 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华南环境行动队

网上舆情件对你公司进行现场环境检查发现：

经调查发现你公司处于生产状态。 C1栋B2栋未进行竣

工验收即投入生产使用 。

以上事实， 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1、 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； 提取

时间： 2024年9月4日； 提供单位： 你公司； 证明内容： 证

明你公司的基本信息 。

2、 《现场检查 (勘察) 笔录》 1份； 提取时间均是：

2024年8月29日； 提供单位：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； 证明内容：

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，你公司处于正常

生产状态的事实。








